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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昭通市第二十四批）
截至2024年6月13日，对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昭通市移交的第二十四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件，各责任单位均按要求上报调查处理情况。
截至当日，移交昭通市的第二十四批信访举报件14件，均按期办理、反馈，已办结12件（含阶段性办结5件），其中：昭阳区6件，已办结4件，阶段性办结1件；巧家县2件，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镇雄县1件，已办结0

件；彝良县2件，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威信县2件，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水富市1件，阶段性办结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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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昭通市镇雄县母享镇稻香社
区 2024 年 5 月在阳光村广场
旁石山上非法采石。母享镇
兴隆采石场的开采相关手续
已过期，但仍在继续开采。

昭通市昭阳区北闸街道邓子
村 8 组王家瓦窑的塑料废品
加工厂距居民住宅仅1米，机
器噪声扰民，污水直排，蚊虫
聚集，散发恶臭。

昭通市彝良县龙街乡梭嘎村
村民在毛姑寨（山名）开采水
晶石售卖，20 余年来造成约
200亩山林被破坏。

昭通市巧家县金塘镇绿洲建
材2019年搬迁到大坪村半沟
二组，侵占50多亩荒山和100
多亩森林，破坏生态环境。

2019年昭通市水富市铜锣坝
公园项目未批先建，大面积
违法占用生态红线内林地。

2020年，中铁十一局、水电十
四局在昭通市巧家县复建等
级公路（S301、303）时，未取得
环评手续。

昭通市昭阳区永丰镇海边村
十社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露天堆放生活垃圾，运输垃
圾时渗滤液沿路滴漏，恶臭
扰民。

昭通市威信县麟凤镇柏香村
的柏安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侵
占村民水井、土地；矿山开采
导致房屋震裂，环境破坏严
重；夜间生产噪声扰民。

昭通市昭阳区太平街道办事
处平安社区十三组土地庙后
的征收地块围墙被拆除，填
埋建筑垃圾修建民房。

昭通市昭阳区守望乡水井湾
社区5组的煤炭加工厂每天7
时—24时作业，噪声、扬尘污
染严重。

昭通市昭阳区太平街道黄竹
林社区9组毁坏180亩林地并
堆放建筑垃圾，严重影响生
态环境。5 月 28 日公开办理
情况显示已办结并清运建筑
垃圾，此公开信息与实际不
符，至今无工作人员到现场
实施清运工作。

昭通市威信县麟凤镇柏香村
柏香小学旁50米处正在修建
威彝高速，渣土车每天都从
村内主路通行，扬尘污染严
重。

昭通市彝良县洛泽河镇簸以
村至锅圈岩约13公里的土路
坑洼且无排水沟，晴天扬尘
大，雨天泥水夹带砂石冲刷
至周边。簸以村白岩脚的砂
石场矿区及周边生态破坏严
重。

昭通市昭阳区洒渔镇白鹤村
上坝口的科亚养猪场离居民
区约40米，滋生苍蝇蚊子，臭
味扰民，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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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1.阳光村广场旁的采石场为原顺发采石场，该采石场已
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淘汰关闭，矿山生态修复已于 2024
年6月2日完成。
2.兴隆采石场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2019年10月28日
至2024年10月28日，采矿证在有效期内；目前安全生产
许可证已过期，未发现该采石场存在安全生产许可证过
期开采行为。

1.该塑料废品加工厂50米范围内有5户居民，生产过程中
鼓风机、破碎机易产生噪声，存在噪声扰民现象。
2.厂房内堆放有各类塑料废品约3吨，未进行规范存储，
堆存区环境卫生脏乱差，易导致蚊虫滋生聚集，散发恶
臭。

1.2006年至2012年期间，当地村民在梭嘎村毛姑寨挖取
水晶石售卖，造成该区域表土性状破坏。
2.根据第三方实地测绘，破坏的土地面积为103.21亩，其
中耕地25亩、乔木林地5.43亩、灌木林地72.78亩。

1. 举报区域涉及绿洲建材公司和隆腾环境公司两家企
业，分别占地31.50亩、42.49亩，其中非法使用土地分别是
31.50亩、15.42亩；许可使用林地29.28亩，实际使用林地
27.07亩。
2.绿洲建材公司存在道路扬尘和原材料裸露堆放问题，
隆腾环境公司有360平方米浮土未进行防尘膜覆盖。
1.铜旅公司在铜锣坝森林公园筹资建设项目共4个，仅云
南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续建）存
在未报批林地动工建设情形。
2.云南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续
建）、2021年度铜锣坝国有林区管护利用设施项目2个项
目占用生态红线内林地 12330 平方米，符合云自然资

〔2023〕98号文件要求，当地政府已出具了认定意见。
1.中铁十一局承建的巧家县复建等级公路（S303）于2020
年7月17日取得环评批复。
2.中电建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巧家县复建等级公路
（S301）于2019年11月26日取得环评批复。

1.焚烧发电厂配套建设的垃圾填埋场贮存生活垃圾共33
万吨，已返采掺烧入炉焚烧21.3 万吨，截至2024年6月8
日剩余存量垃圾约有 11.7万吨，车辆转运作业时存在垃
圾露天返采运输。
2.经现场核实，存在运输车辆车厢密封不严，渗滤液沿路
滴漏产生臭味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1.该村水源位于打蕨沟村民小组，群众日常用水充足，该
公司矿区未侵占村民水井、土地。
2.公司按要求与矿区300米范围内李某某等5户居民签订
了《租赁协议》，与300米外的杨某某进行了协商解决，并
对其中一户住房进行了安全鉴定。
3.砂石料加工、输送环节密闭措施不到位，物料堆放未采
取有效围挡和覆盖，易产生扬尘污染
4.根据现场检测结果，厂界西侧、西侧敏感点昼间噪声均
达标。
1.举报地位于平安社区13组土地庙后30米，面积约400
平方米，属已征收地块范围。
2.昭阳经开区于2010年出资修建了一段长16米，高1.3米
的围墙，目前围墙保存完好。
3.地块内朱某某在原址修建了1栋2层砖房，周围无正在
修建的民房和其他施工项目，未发现建筑垃圾填埋情况。

1.经查阅该褐煤加工厂生产记录，无夜间生产行为。
2.该加工厂破碎生产线未配套有防尘措施，原料大部分
未覆盖，厂区运输道路未进行硬化，易产生扬尘污染，生
产期间存在噪声扰民现象。

1.黄竹林9组老岩头有一堆约6立方米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20余堆约5立方米，已清理完成；黄竹林社区13组范围
内有一堆约120立方米建筑垃圾，已组织力量开展清理。
2.根据林草部门提供的《涉林情况报告》，该地块未涉及
林地。
3.经现场核实，还有部分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存在，整改
工作存在不及时、不全面、不彻底的现象。

威彝高速公路土建工程一标段2工区车辆运输过程中有
泥土、碎石等撒落情况，路面清扫、冲洗频次不够，存在扬
尘管控不到位问题。

1.该公路采用土边沟设计，路基垮塌共计3段、路面损坏
共计44段（约17750平方米）。
2.该临时砂石料取料点占地总面积30.65亩，因雨水冲刷
导致24.73亩生态修复地块覆土层变薄，所种植的草籽成
活率约70%。

1.距离该养殖场40米处有一间村集体用房，目前该房屋
处于闲置状态，距离养殖场80米处有2户居民。
2.粪污收集池密封性较差，池顶设置1个出风口，存在滋
生苍蝇蚊子的情况。
3. 粪污清运时有无组织废气逸散，厂区周围有明显臭
味。根据检测结果，养殖场东南面臭气浓度出现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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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强化矿山资源监管，认真落实矿
山生态修复工作。

帮扶指导企业落实各项污染防治
措施，确保辖区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得到有效提升。

1. 加强监管，依法严厉打击非法
采挖行为，及时修复被破坏的土
地。
2. 加强普法宣传，不断提升当地
群众守法意识，形成自然资源保
护长效机制。

1.加大用地报批及利用政策宣传
力度，杜绝企业超批复范围占用
耕地和林地。
2. 严格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防治扬尘污染。

1.完善铜锣坝国家森林公园保护
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管护类设施林
地审批手续。
2.严格日常监管，加强联合巡查，
建立联合巡查机制，定期开展联
合巡查，确保不新增违法违规设
施设备。

加强对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避免环境违法行
为发生。

1. 强化垃圾运输、处置等环节的
管理，杜绝臭味对周边居民生活
造成影响。
2.严格按计划推进存量生活垃圾
处置，确保按时完成存量垃圾返
采处置工作。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监督检
查，加快问题整改，妥善解决群众
举报问题。

1. 强化巡查监管，确保建筑垃圾
及时清运处置，杜绝违规填埋问
题发生。
2. 做好常态化普法宣传工作，提
高群众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维护
社区良好人居环境。

加强巡查检查，帮扶指导企业按
照要求依法完善相关手续，以扎
实有力的举措改善辖区生态环境
质量，提升辖区村庄人居环境。

1.对堆存的建筑垃圾立即清理。
2. 举一反三，建立常态长效工作
机制，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落实常态化清扫、冲洗路面，增加
清理频次，最大限度降低弃土运
输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对已损坏路基、道路进行规范
修复，确保道路畅通和安全，为周
边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2.完成植被成活率不足地块生态
修复整改工作，确保被破坏的矿
山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

严格按照行业要求规范处置畜禽
粪污，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减
少养殖异味对周边村民的影响。

处理和整改情况

1.对原顺发采石场临时堆存的石料和废渣进行
规范处置。
2.加强对兴隆采石场的监管，严禁未经批准擅
自开工作业。

1.组织企业及时将厂区内的生产原料、成品及
垃圾进行清除。
2.建立健全街道、社区、村组三级网格排查管控
机制，定期开展巡查检查。
3.组织开展帮扶指导和法规宣讲，提升企业依
法生产经营意识，杜绝未批先建、无证经营、违
法排污等行为。
1.加强与当地村民的沟通交流，取得群众支持
和理解，杜绝私挖乱采天然水晶石的行为发生。
2.恢复被毁坏的耕地，并对破坏的林地进行了
修复。
3.对非法开采天然水晶石的赵某某等5人进行
了行政处罚。

1. 帮扶指导企业按相关程序完善用地报批手
续，对临时占用的土地进行复垦。
2.对道路进行清扫，将裸露堆放的原材料转运
至封闭的原料库，对浮土区域进行防尘膜覆盖。

1.拆除铜锣坝水库库区的违法建筑，并恢复水
库周边生态环境原貌。
2. 开展林地审批手续办理工作，占用的 921 平
方米林地手续已按程序报批。
3.恢复83平方米林地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完
成异地造林921平方米。

定期召开环评审批服务业务能力提升培训会，
提升行业主管部门、企业的环保意识。

1.运输车采用全密闭自动卸载车辆，具有防臭
味扩散、防遗撒、防渗滤液滴漏功能，做到密闭、
完好和整洁，确保运输途中无垃圾抛洒、无污水
滴漏现象。
2.对运输车辆进行专项检查，防止车厢密封不
严、污水滴落路面等问题。
3.帮扶指导企业严格按要求返采，确保做到防
雨水、防流散、防扬尘、防渗透防护。
4.安排专人对作业现场进行清扫清理工作，做
好消杀记录，确保返采后立即恢复篷布覆盖。

1.在核桃坪村民小组水源地建成100立方米水
池，启动饮水管网铺设，进一步保障群众用水安
全。
2.对沙石料加工和物料输送工段进行封闭，物
料堆存进行覆盖。
3.加强场区道路扬尘管控，加大清扫和洒水频
次，降低道路扬尘。

1.对举报地块开展全面排查，将发现的约40吨
建筑垃圾及时清运处置。
2.定期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时发现和整
治违法填埋、倾倒垃圾行为，有效提升社区环
境。

1.合理安排机械作业时间，对堆放物料进行覆
盖，并做好洒水降尘措施，减少粉尘、噪声污染。
2.通过上门普法、分片挂包等方式对辖区企业
开展一次全面排查，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提
升生态环境质量。

1.对黄竹林社区范围内的各种垃圾深入排查，
并及时清运。
2.加强群众宣传引导工作，采取院坝会、进村入
户等方式紧密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整改成效，
争取群众理解与支持。

1.加大路面清理频次，增加洒水车冲洗次数。
2.土石方运输车辆全部配备篷布，装车时严禁
超越箱板高度，严防渣土撒落。
3.施工场地出入口配备冲洗车辆设备，对驶出
施工场地车辆进行清洗，严防车辆带泥沙驶入
道路。

1.对损坏路段进行勘测计算，编制完成《彝良县
巴爪至奎香公路修复方案》，按照方案组织施工
单位进场修复道路。
2.开展矿区裸露岩石清理，并进行覆土种植，完
成补植补造并确保成活率高于85%。

1.定期检查、维护圈舍除臭水帘，对粪污收集池
进行封闭，消除苍蝇蚊子滋生条件。
2.增加粪污清理频次，喷洒除臭剂，减少臭味溢
出。

是否
办结

未办结

未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阶段性
办结

阶段性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登报作废
马杰不慎遗失土地使用

证，证号：鲁国有（2009）第 821
号；面积：200平方米；坐落：鲁

甸县湖滨小区。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昭阳区片甲日用品经营

部不慎遗失预留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昭通安居

支行的财务专用章1枚，字样：

昭阳区片甲日用品经营部财

务专用章。特登报作废。

登报作废
罗在贵不慎遗失林权证，

证号：040411000353；林权证印

刷编号：530800300841。特登

报作废。

登报作废
邓利兵不慎遗失林权证，

证号：040411000345；林权证印

刷编号：530800300849。特登

报作废。

关于岔河水库建设
（永善部分）的迁坟公告

云南省昭通市岔河水库

工程位于冷水河中游昭阳区

苏甲乡车噜村与永善县伍寨

彝族苗族乡伍寨村交界河段

上，因昭通市岔河水库项目建

设已经进入实施阶段，根据项

目建设征地需要，项目征地范

围内的坟墓急需限期自行迁

移，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

迁坟范围包括昭通市岔

河水库永久淹没线范围内、项

目进场路和移民安置点等施

工区域内的永久征地和临时

占用地上的坟墓。

二、迁坟时限

请位于该范围内的坟主

亲属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4 年 7 月 15 日前将坟墓自

行迁出，逾期未迁，视为无主

坟，将由建设单位统一深埋处

理。

三、补偿标准

每座坟墓的补偿标准为

2000元。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永善县伍寨彝

族苗族乡人民政府

联系人：陈俊吉

联系电话：18869593473
永善县伍寨彝族苗族乡

人民政府

2024年6月14日

2024年乌东德、
白鹤滩水电站泄洪通告

根据乌东德、白鹤滩水电

站水库运用与电站运行调度

规程、《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

印发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库联

合优化调度方案（2024 年度）

的通知》（长水调〔2024〕201
号）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关

于金沙江乌东德、白鹤滩、溪

洛渡、向家坝水库2024年汛期

调度运用计划的批复》（长水

调〔2024〕218 号）要求，乌东

德、白鹤滩水电站将承担相应

的防洪任务，2024年汛期电站

泄洪设施将进行泄洪运用，且

泄洪时间、规模具有不确定

性，汛期以外时段泄洪设施也

可能投入应急运用。

泄洪时，电站下游水位、

流量以及相关水域环境条件

将发生较大的变化，且具有不

确定性，请沿江居民、船舶及

从事与该水域相关生产、生活

活动的个人和单位等密切关

注，做好泄洪风险防范措施。

为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严禁

进入泄洪影响范围活动。

特此通告

2024年6月14日

◆通讯员 马祥刚 罗选恩

2024年“百日攻坚行动”期间，鲁
甸县在大力开展劳动力职业技能培
训时，重点探索实施“技能证书+专
项证书”的“双证”培训新模式，让原
本没有技能的劳动力成功转型为技
能工人，就业质量朝着“好就业、就好
业”的“双好”方向稳步前行。

“我以前长年在外务工，在工地
打过零工，在工厂做过工人，没有技
术，起早贪黑，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领的工资还不到 3000 元。”如今已过
不惑之年的王德财，是鲁甸县乐红镇
利外村村民，尽管现在的工作又苦又
累且薪酬不高，但他却始终找不到更
好的工作。早已认命的王德财本来
已经买好车票，准备外出务工，但当
他看到县人社局推送的关于叉车免

费培训的公告后，深受触动，毫不犹
豫退了车票，并立即报名参加了叉车
培训。

培训期间，王德财每天都需要骑
行大约 1 个小时才能到达培训地点，
他总是第一个到达，最后一个离开。
他积极主动地与老师沟通交流，遇到
疑问当场请教老师并寻求解决方案，
学习异常勤奋努力。经过 15 天的严
格培训，王德财顺利通过了所有测
试，成功获得了“双证”。如今，他在
山东省潍坊市花海物流港担任叉车
司机，负责装卸货物的工作，月薪达
6000 元以上，相较于以前，收入提升
了近一倍。

通过培训取得“双证”而改变命
运的不仅仅有王德财。小寨镇小寨
村的村民徐国标，拥有 100 多亩仙人
掌种植基地。为了拓宽销售渠道，他

曾尝试自学网络直播营销，但由于缺
乏经验，始终不得要领。鲁甸县人社
局及时开展了网络创业直播培训，这
对他来说就像是“及时雨”。徐国标积
极参加了网络创业直播班培训。经过
系统学习，他提高了视频剪辑技术，掌
握了网络直播营销技巧，他在某社交平
台上的粉丝数量从300多增加到8000
多，仙人掌的销量也随之大幅增加。

徐国标满脸自信地说道：“在‘家
门口’就能免费学到技术，增强自己
的能力，真是太好了。以后再也不用
担心仙人掌卖不出去了，越来越有盼
头了。”

为帮助劳动力实现从“创业难”
到“好创业”，从“好就业”到“就好业”
的跃升，鲁甸县建立县、乡、村、组四
级联动机制，抓住法定节假日劳动力
返乡黄金期，结合企业用工需求、劳

动力就业意向、本地产业发展等要
素，在做好政策宣传、动员引导、底数
摸排、服务保障等工作的基础上，全
方位开展“定单式”“送教上门式”技
能培训，并重点探索“技能证书+专项
证书”的“双证”培训新模式，为有需求
且符合条件的学员开通培训绿色通
道，帮助其尽快获取“双证”。学员取
得“双证”后，工作人员还采取当面讲、
现场看、微信推等方式，向每位参训学
员推介不少于3个以上的优质岗位信
息，全力做好就业指导和跟踪服务。

目前，鲁甸县共开展叉车操作、
电工、电焊、养老护理、小儿推拿、农
家菜烹饪、畜禽养殖、网络创业等 18
个工种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 75
期，培训 2838 人，其中获得起重装卸
机械操作、手工电弧焊、电工的“双
证”学员有 165人。

鲁甸：“双证”培训助推就业“双好”

【有事要问】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
服怎么办？

【身边案例】小张入职某公司3年，公司一直未与
小张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小张缴纳社会保险，为此，
小张提出辞职，双方因经济补偿金问题发生争议，小
张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公司支付3
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并赔偿未缴纳社会保险造成的损
失。仲裁委经过审理后作出裁决，小张不服，于是咨
询，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不服怎么办？

【意衡律师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
定，劳动争议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仲裁裁决
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昭通市司法局 审核
云南意衡律师事务所 供稿

对劳动争议仲裁机构
作出的裁决不服怎么办？


